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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等学校教育体制改革中的法律问题

胡少的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14

[摘要]高等学校教育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法律上，高等学校是独立的法人，其教

育活动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但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法律问题，需要从教育法律体

系、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办学自主权等方面加以解决。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加快，高

等学校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能，这就要求高等学校能够正确处理好与政府、学生、教职工以及其他

各种组织之间的关系。高等学校教育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和高等教育自身改革与发展

的必然要求，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问题是正常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法律上加以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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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立法工作相对滞后，有待完

善

教育法律法规作为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于规范学校的办学行为、保障教育

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我国现行的

《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教育法》等教

育法律法规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要求，教育立

法工作相对滞后。因此，要根据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出的新

要求和高等学校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研究制定一部关于高等学校办

学体制、办学形式、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专门

法规。如《学位条例》《高等教育法》等，

从立法上确立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明确高

等学校举办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三者之间

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以及高等学校自主办学

权等内容。《学位条例》应明确规定高校依

法自主招生，依法确定学费标准。

二、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与法律制度不相

适应

政府直接干预高等学校的办学活动，不

仅表现在高等学校的管理方面，而且还表现

在高等学校的人事管理方面。许多高校行政

领导和教职工都是由政府直接任命的，这种

干部人事管理体制与法律制度不相适应，必

然造成学校内部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相互关系

和利益的冲突。在教育管理体制上，高等学

校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委托关系，由于国家教

育行政权力过分集中在上级政府，造成了教

育行政权力的非正当性扩张。在组织人事

上，由于高等学校内部缺乏民主监督，权力

过于集中和垄断化，使得行政管理人员只考

虑本单位的利益，而不顾高等学校和广大教

职工的利益，容易造成权力寻租现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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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管理上，高校缺乏民主管理制度和有效的

监督机制。如学校教职工对学校工作的参与

权、监督权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教师与学生

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缺乏规范和约束。

三、高校内部管理混乱，法人地位不明

确

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条块结合，以

块为主”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既强调了地

方对高等教育的办学自主权，也突出了各级

政府在教育管理上的作用。这种管理体制

下，大学与各级政府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利益

冲突。而我国现行教育法律法规对教育行政

管理体制中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明

确的规定，只有一些原则性条款，在实施过

程中也没有明确各部门的职责，致使高等学

校在制定决策时缺少科学依据和法律依据，

不利于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的有效发挥。由于

高等学校和其他各种组织一样具有法人资

格，因此也要遵守《宪法》和《民法》等基

本法律，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然而由于

相关法律法规对高等学校法人地位不明确、

管理职能不清晰等原因，在司法实践中常常

出现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高等学校与其他

组织之间等纠纷。

四、学生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存在缺失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没有系统地

规定学生权益保护的内容，且未明确规定学

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学生权益受到侵

犯时，只能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依据《教

育法》《教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解决。但

上述法律法规都没有明确学校与学生之间的

法律关系，这就给学校和学生带来了一些困

惑。比如：在日常教学中，对某些不遵守课

堂纪律的学生，学校不能依据《教育法》的

规定进行教育、管理和处分，而只能根据

《高等教育法》或《教师法》来处理。对于

这些问题，如果从法律上加以明确，在理论

和实践中都可以得到解决。但是目前我国教

育领域里没有一部系统、完整、全面的学生

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这是很让人担忧

的。

五、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无法落实，造

成高校管理混乱

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目前正处在关

键时期，必须注意到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复

杂性和艰巨性。在改革过程中，高等学校作

为一个独立法人，其权利和义务关系必须得

到法律的保护，否则，就会造成对学校财产

的侵权行为。《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

保障高等学校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办学和其

他活动。”但是，目前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

缺乏明确规定，致使许多高校办学自主权受

到限制，造成高校内部管理混乱。有的高校

没有按照《教育法》的要求履行教育职责，

忽视了学校与教师、学生以及其他社会组织

之间的法律关系，造成师生法律纠纷；有的

高校章程不完善，没有落实章程规定的权利

义务关系。

六、社会力量办学与教育市场不成熟

社会力量办学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新

趋势，是一种新的办学形式，它打破了传统

体制下以政府为主导的办学格局，极大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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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社会力量投入教育事业的积极性。但在

实际运作中，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力量办学

者在高校管理和教师聘用方面遇到很多问

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法律法规滞后于实践

的发展。如在教师聘用方面，没有明确规定

社会力量办学教师与高校教师同等对待；在

学生招生方面，也没有明确规定不得招收高

校教职员工子女入学；在学校管理方面，没

有明确规定社会力量办学者在学校重大决策

中拥有表决权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高

校引进、培养人才，不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

作用，也不利于调动社会力量办学者的积极

性。

七、行政权力过大导致高等学校内部管

理混乱

高校的管理体制改革应该是行政权力和

学术权力的统一，不能只强调一方而忽视另

一方。但目前不少高校行政权力过大，缺乏

民主管理，尤其是学术权力的缺失，造成内

部管理混乱，学术腐败盛行。一方面高校教

师和学生对学校管理普遍不满。另一方面有

些学校的校长、院长却有很大的权力，有的

甚至还可以干预教学研究、教学改革、招生

考试、学籍管理等环节。在这种情况下，教

师和学生既没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也没有参与决策权、监督权。这不仅不利于

教育改革的深入进行，也不利于人才培养质

量的提高。我们应该不断完善大学章程的制

定，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应有明确规

定。此外，应该建立学术委员会制度和民主

管理制度，这样既有利于学校充分发挥其学

术优势，又有利于加强民主监督作用。同时

对于各职能部门和各个院系都要有严格的要

求和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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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s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our social

development. In law,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re independent legal persons, and their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re guaranteed by national law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legal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which need to be solved from the aspects of

educational legal system,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system and autonomy of running

school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ssume more and more social functions, which

require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to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vernment,

students, staff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tself. It is normal that some new problems appear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y need to be improved

leg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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